
韶 关 市 曲 江 区 气 象 局

关于对曲江经济开发区 SG-QJ-09-01-52A号
地块出具审查意见和管控要求的复函

区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：

贵局拟发的《关于对<曲江经济开发区 SG-QJ-09-01-52A 号

地块出具审查意见和管控要求>的函》已收悉。根据《广东省防御

雷电灾害管理规定》（粤府令第 284 号）第十一条第一款：“自

由贸易试验区、开发区、产业园区、新区及其他有条件区域应当

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区域雷电灾害风险评估，符合条件的工程建设

项目不再单独进行雷电灾害风险评估”和《韶关市曲江区安全生

产委员会关于印发<韶关市曲江区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实

施方案（2024-2026 年）>的通知》（韶曲安委〔2024〕4 号）第

四（三）4中“强化源头管控”要求“各类开发区、高新区、工

业园区、装备园区按规定完成区域性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、环境

影响评估、洪水影响评估、气候可行性论证、雷电灾害风险评估、

地震安全性评价等影响生产安全的区域评估工作，强化评估成果

运用，从规划建设阶段减少各类自然灾害风险隐患。”等规定要

求，我局建议就曲江经济开发区整个工业园开展雷电灾害风险评

估或气候可行性论证，一方面落实市里对工业园区完成相关评估

考核要求（目前全市工业园区三分之二以上已完成了气象类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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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评估和论证工作），另一方面相关评估成果的直接应用便于招

商引资，从源头确保企业在项目建设中气象灾害防御方面的设计、

施工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，从而优化了企业建设环节，减少企

业投资，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。

此复

附件：1.《广东省防御雷电灾害管理规定》

2.《韶关市曲江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<韶关市

曲江区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

（2024-2026 年）>的通知》

韶关市曲江区气象局

2025 年 9 月 29 日

（联系人：冉燕,联系电话：0751-6675121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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